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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09〕25号
关于开展迎“五一”法制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为增强全市工会和广大职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参加普及法律知识学习的自觉性，推进工会“五五”普法规划的全面贯彻实施，经研究，决定在4月24日至30日开展迎“五一”法制宣传周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宣传党和国家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理念，提高各级工会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履行基本职责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重点针对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市劳动关系和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宣传《宪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公司法》和江苏省“一办法六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二、活动形式

1.发挥媒体作用，扩大社会影响。利用本地电视、广播、报刊栏目（专栏、专版）、互联网等媒体，制作播出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节目。同时，邀请有关党政领导发表电视、广播讲话，组织工会领导干部进电视、广播、网站直播室与职工互动咨询，提高宣传周活动的社会影响力。
2.组织各类活动，保证宣传效果。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采取座谈会、培训班、法制讲座、专家论坛、理论研讨、模拟法庭、法律咨询、法制展览、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扎实有效地开展法制宣传周活动。同时，通过宣传栏、黑板报等阵地和在当地主要广场以及企业相对集中的地方张挂标语和横幅等形式，营造普法氛围。

3.开展法律咨询，提供维权服务。组织律师团和有关工会干部，设立咨询服务点，以关系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为重点，提供面对面的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同时，制作一定数量的工会法制宣传资料，免费向职工群众发放。组织一次送法到企业活动，提高宣传周活动的针对性。

三、几点要求

1.各级工会组织要高度重视，在开展法制宣传周活动中做到组织落实、队伍落实、经费落实。苏州市总工会将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并对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和通报。

2.在开展法制宣传中，要结合职工群众身边的涉法案件，采取群众能够看得懂、听得懂、记得住的形式，增强宣传教育的渗透力，吸引职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切实提高宣传周活动的实效。

3.要及时总结法制宣传周活动的开展情况，填写法制宣传周活动情况统计表，于5月10前报苏州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同时，要注重收集整理法制宣传周活动中的有效做法、成功经验和典型事迹，形成书面材料一并报送。

附件：迎“五一”法制宣传周活动情况统计表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09年4月9日
附件：

迎“五一”法制宣传周活动情况统计表

	序号
	宣 传 活 动 内 容
	数量

	1
	新闻媒体刊播发领导讲话、各类文章、宣传资料等（篇、次）
	

	2
	编印发放各种宣传资料（份）
	

	3
	开展法律政策宣传咨询活动
	

	4
	其中


	设立咨询站、点（处）
	

	5
	
	参加宣传咨询工作人员（人）
	

	6
	
	接待咨询职工群众（人）
	

	7
	
	制作宣传图板（块）
	

	8
	悬挂横幅（张贴标语）（条、张）
	

	9
	办宣传栏、黑板报（期）
	

	10
	开展培训、讲座（次）
	

	11
	职工群众通过普法教育活动的受众面（%）
	

	12
	基层单位普法宣传周活动参与率（%）
	

	13
	基层单位工会干部法制学习培训参与率（%）
	

	14
	送法下基层（户）
	

	15
	征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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